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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广州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

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本报告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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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 1509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第一期发行规模为 10 亿

元。  

二、债券名称：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简称“本期公司债券”或“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5 广证债，122407.SH。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3.90%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十、起息日：2015 年 7 月 24 日。  

十一、付息日：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2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7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二、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

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三、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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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持有

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

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

记。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发行人将按照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若投资者

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发行人的上述安排。 

十四、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五、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六、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对本期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维持本期

债券发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十七、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16 年度内，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正常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未发生受托管理人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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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广州证券公司，1988 年 3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

（银复[1988]89 号文）批准成立，原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全资附属公司，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是全国最早成立的证券公司之一。 

（二）发行人上市及历次股份变化情况 

1991 年 5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关于转发总行〈关于广州证券公司

重新登记的批复〉的通知》（穗银金字[1991]118 号），公司获得审查验收，重新

登记。 

1997 年 11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7]154 号文）批准增资改制为广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含 800 万美元外币资本），股东

四家，分别为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市广永经贸

公司、广州邮政发展总公司。（1999 年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转让股权给安徽省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0 年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转让股权给广州天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1 年 2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2001]39 号文）核准增资扩股，公

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81,700 万元人民币（含 800 万美元外币资本），股东增至 10

家，分别为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天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

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粤泰实业有限公司、广州

城启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广永经贸有限公司、广州市金轮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增城新塘凯旋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广州邮政发展总公司。（2001 年广州天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广州粤泰实业有限

公司更名为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2006 年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权给

广州越鹏信息有限公司；2008 年广州增城新塘凯旋门大酒店有限公司转让股权

给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2009 年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给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金轮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权给广州市白云出租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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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分别转让

部分股权，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全部股权给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09 年 10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9］1070 号文）核准增资扩股，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43,428 万元人民币（含 800 万美元外币资本），股东 9 家，

分别为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建设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越鹏信息有限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广永经贸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邮政发展总公司。（2009 年底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越秀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2 年 2 月，经广东证监局批复，广州邮政发展总公司转

让股权给广东省邮政公司）。 

2012 年 8 月经广东证监局（广东证监许可[2012]135 号）核准增资扩股，公

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97,776 万元人民币，股东 10 家，分别为广州越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越鹏信息有限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永经贸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邮政公司、

广州越秀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3 年 1 月，经广东证监局批复，广州越秀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全部股权给广州越秀

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3 年 10 月，广州越鹏信息有限公司转让全部股权给

广州越秀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公司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穗国资批

〔2014〕75 号《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改造有关事项

的批复》批准，将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合股份，广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改制完成后，公司注

册资本增至 33.3 亿元。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 S011201402588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0101000032280，证券业务许可证号码为 10250000。 

2015 年 12 月，公司根据 2015 年第六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决定增加注册资

本 203,045.6852 万元，由原股东以现金认购，认购价格为 1.97 元/股。此次增资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出具中审众环验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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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0011 号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 536,045.6852 万元，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

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604,104,043.00 67.24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12,141,808.00 24.48 

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 138,429,770.00 2.58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35,394,090.00 2.53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7,842,831.00 1.08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0,249,594.00 1.31 

广州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2,294,716.00 0.79 

合计 5,360,456,852.00 100.00 

2016 年 4 月，广州友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100 亿元资金收购广州越秀金

控 100%股权。经广东证监局《关于核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

的批复》（广东证监许可[2016]11 号）核准，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越秀集团变更为

广州友谊。 

2016 年 7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名称由“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占公

司总股份的 67.24%，为公司的母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

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广州越秀金融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94,516.73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同比下

降 3.93%，主营业务中资产管理业务营业收入增长较快，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

营业务和投资咨询业务营业收入有所下降。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例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

例 

证券经纪

业务 
54,165.02 127,128.01 -57.39% 7,981.43 77,933.56 -89.76% 

期货经纪 11,649.83 10,585.02 10.06% 2,369.43 2,198.37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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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证券自营

业务 
55,217.54 88,852.51 -37.85% 41,549.34 76,930.68 -45.99% 

投资银行

业务 
77,093.92 59,206.82 30.21% 43,691.57 42,504.80 2.79% 

资产管理

业务 
73,218.77 17,295.49 323.34% 61,632.44 8,746.30 604.67% 

投资咨询

业务 
3,394.60 4,849.75 -30.00% 57.93 486.08 -88.08% 

其他业务 22,104.65 6,897.81 220.46% -31,392.84 -80,914.52  

抵消数 -2,327.60 -8,249.02  -125.52 -4,631.91  

合计 294,516.73 306,566.39 -3.93% 125,763.78 123,253.36 2.04%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6年末 2015年末 增减率 

资产合计 4,245,294.93 4,206,961.28 0.91% 

负债合计 3,121,352.13 3,080,519.50 1.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20,598.77 1,123,814.80 -0.29% 

少数股东权益 3,344.03 2,627.00 27.2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6年度 2015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294,516.73 306,566.39 -3.93% 

营业利润 125,763.78 123,253.36 2.04% 

利润总额 127,128.29 123,825.76 2.67% 

净利润 96,516.83 92,301.83 4.5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6,368.63 92,231.96 4.4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6年度 2015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2,656.82 -128,549.38 -7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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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986.18 -35,713.93 1147,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715.32 848,817.17 -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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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509文批准，发行人于2015年7月24日发行本

期债券，发行总额10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设立专用账户存储募

集资金，实行集中存放，专户管理。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投向和投资

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已经使用募集资金10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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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2016 年度内，本期债券的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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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以及本息偿

付情况 

一、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16 年度内，发行人均按约定执行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拒不执行偿债保

障措施的情形。 

二、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为 5 年期品种，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2016 年度内，发行人不需偿还本期债券本金。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正式起息，发行人已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支付本期债券自 2015 年 7 月 24 日至 2016 年 7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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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

行情况 

2016 年度内，发行人对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应由其承担的其他义务均予以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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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 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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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发生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事项的说明 

2016 年度内，发行人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主要是由于 

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公司对外融资需求增加，2016 年公司通过发行收益凭证、

次级债以及收益权转让等方式融资，新增债务总量呈快速增长态势。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总债务为 176.04 亿元，较上年减少 3.82%。截至 2016 年末，其各项

风险控制指标趋好，抗风险能力增强。 

除此之外，2016 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影响本

期债券本息安全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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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6 年度内，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昆山交发债承销合同纠纷案件 

2013 年初，发行人与昆山交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签署《2013 年昆山交通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债券承销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广州证券为主承销商，承销总

额为人民币 18 亿元的“14 昆山交发债”。2014 年 5 月 22 日债券成功发行后，广

州证券在扣除承销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承销费用 3,060万元后向昆山交通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支付 17.694 亿元募集款。昆山交发公司认为广州证券仅应收取承

销费 1,200 万元，返还 1,860 万元。双方协商未果，昆山交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于 2016 年 5 月向昆山市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证券收到应诉材料后，于2016年6月4日申请管辖权异议。9月14日，昆

山市人民法院驳回申请。广州证券于9月19日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1月1

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12月19日，昆山市人民法

院已对该案第一次开庭审理，目前等待第二次开庭。该案件暂未形成预计负债。 

2、金网达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案件 

2015年6月，广州证券与广东金网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网达”）

签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收取推荐挂牌

费30万元。2015年12月29日，金网达与广州市高聚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聚浩”）签订增资协议，高聚浩向金网达增资500万，但因高聚浩的股东中有多名

证券从业人员，导致金网达不能完成新三板挂牌。此后，金网达员工持股计划因

小股东反对，导致该公司新三板挂牌计划失败。金网达于2016年12月23日向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解除《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推荐挂牌并持续督

导协议书》，并要求广州证券退回推荐挂牌费30万，赔偿损失14,6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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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3日，广州证券收到广州中院送达的诉讼材后申请管辖权异议。

2017年2月1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管辖权异议申请。目前，广州证券拟

就管辖权异议裁定进行上诉。 

该案件涉及金额14,715万元，暂未形成预计负债。 

三、本期债券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相关中介机构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重大事项 

2016 年度，发行人共发生了两起受处罚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6年4月15日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

名单公告》（2016年第2号）。据该公告，发行人自营账户在参与东方时尚（603377）

新股网下申购过程中，提交有效报价后未参与申购，违反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承销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为此，中国证券业协会将发行

人列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暂停自营新股申购资格6个月。 

2、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以下简称“股转系统”）于2016年5月26

日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对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自律监管措施

的决定》（股转系统发〔2016〕53号，以下简称“《警示函》”）。根据《警示函》

显示，发行人在2015年12月22日向股转系统提交了为广东合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迪科技”）、湖北金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环

保”）提供做市报价服务的《后续加入做市申请》，但提交申请材料时合迪科技

仍为协议转让方式，而发行人自营账户也未持有金科环保股票。前述行为违反了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5.4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管理细则（试行）》第十七条的规定，股转系统对发行人出

具警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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